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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及通函 

之 

澄清公佈 

 

    
 謹請參照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零零九年四月二十九日

之股東週年大會通告（「股東週年大會通告」）及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 

 

因手文之誤，本公司現作以下澄清: 

 

(一) 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刊載之第4(C)項普通決議案內容應為: 

 

(C) 「動議待通過本召開大會通告（本決議案構成其中一部分）所載第 4(A)

及4(B)項決議案後，謹此藉對其增加一筆相當於本公司在依據本召開大

會通告（本決議案構成其中一部分）所載第4(B)項決議案通過授予之授

權下所購買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之數額（惟有關數額不應超過本決

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行股本之面值總額10%）擴大依據本召開大會

通告（本決議案構成其中一部分）所載第4(A)項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

之一般授權。」 

 

 而非「第 3(A)及3(B)項決議案後」、「第3(A)項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之一

般授權」及「第3(B)項決議案通過授予之授權下所購買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

額之數額」; 及 

 

(二) 通函內刊載之有關「購回決議案」之釋義應為「股東週年大會通告第4(B)項

決議案所述之建議普通決議案」，而非「第3(B)項決議案」。 

 

  

    

  承董事局命 

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唐乃勤 

 

  

  香港，二零零九年五月十一日 
 

  

  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唐乃勤先生、周嬋珠女士、譚傳榮先生及王文剛先
生，非執行董事為高明東先生，而獨立非執行董事則為鄧天錫博士、廖毅榮先生、林日
輝先生及陳健生先生。 

 

 


